附件1

申报材料规范
一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《评审申报材料目录》。

（二）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。

（三）单位公示情况报告（包括公示内容、时间、结果等）。

（四）身份证、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、学信网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、现职称证书或职称批复文件。

（五）取得现职称以来个人思想及工作总结2000字以上。

（六）单位推荐材料（内容包括申报人取得现职称以来的政治思想、职业道德、工作态度、现时学识水平、专业能力、主要专业研究工作及业绩贡献等，并由本单位负责人审查签名，加盖公章）。

（七）取得现职称以来的业绩证明材料，包括科研项目任务书、项目验收材料、获奖证书、论文、专利证书等。

（八）劳动聘用合同、单位出具的本人近6个月社保缴费记录证明复印件。

（九）取得现职称以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合格证书或证明材料。

（十）任职年度考核情况。

（十一）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，需提供岗位空缺证明材料（民营企业除外）。

（十二）用人单位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要求的说明材料。

（十三）属破格申报的需提供破格材料。1.《宜宾市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核表》。2.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十四）属委托评审的，需提供县（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委托评审函。

以上所有申报材料均为一式一份，所有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并注明“此件与原件一致”。

二、材料装订

申报材料统一规格为A4尺寸，双面打印，材料须胶装整齐，防止脱页。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单独装订；其他材料装订成一套，按顺序装订。

申报材料用标准牛皮纸档案袋包装（每人一袋），档案袋封面粘贴《评审申报材料目录》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所有纸质材料务必与网上申报信息一致，否则视为弄虚作假。
（二）申报人员填写《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》，对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各类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有效性作出承诺。《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》必须由申报人本人签名，不得代签。各地各单位务必严格审查申报材料，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一律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由申报人所在单位集中报送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（四）每年评审工作结束后，除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外，其余评审材料一律销毁，不再保留、退还，请单位和个人自留原件，妥善保留相关材料。
（五）评审通过人员的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由各申报部门（单位）派专人领取并按要求归档。评审未通过人员的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不再退回。
